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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公开顶撞领导 换来一张辞退通知

□本报记者 杨琳琳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我被查出患
有胃肠疾病， 医院建议我住
院治疗、 休养两个月， 并开
具了相关证明。 随后， 我向
公司办理了请假手续。 假期
届满刚回公司上班， 就得知
公司扣发了我这俩月的全部
工资。

公司的理由是， 我因自
身身体原因不能上班， 客观
上必然会耽误公司生产经营
业务。 为了避免损失， 公司
在我休假期间只得另行请人
顶替我上班， 而公司在我的
工作岗位上只能支付一份工
资， 根据按劳付酬原则该份
工资也只能付给顶班工作人
员。 我没有付出劳动， 自然
不能获得相应的工资。

请问 ： 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读者： 黄冬梅

黄冬梅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无权扣除你的工资用于支
付他人 “顶班费”。

一方面， 休病假是你的
法定权利。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第三条
规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
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
医疗时， 根据本人实际参加
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
月的医疗期： (一) 实际工
作年限十年以下的， 在本单
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
个月 ； 五年以上的为六个
月。 (二) 实际工作年限十
年以上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五年以下的为六个月； 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九个
月； 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
为十二个月； 十五年以上二
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 二
十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

上述规定表明， 即使不
是因为工伤， 甚至伤情或疾
病与用人单位根本没有任何
关联， 劳动者也根据自己的
工作年限享有一定期限医疗
期。 其中最短的医疗期为三
个月。 你患病属实， 医院也
出具了相关证明， 且期限只
有两个月， 是完全符合上述
休病假的规定的 。 公司不
能 以任何形式 、 任何理由
侵犯 、 限制和剥夺你的权
利， 其中包括不得拒付你的
工资。

另一方面， 公司无权扣
发你的全部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59规定： “职
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
间，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
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
资或疾病救济费， 病假工资
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不能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按照该规定， 即使你没
有上班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
营， 公司为避免遭受损失另
请他人顶班， 但公司不能简
单地、 一分不剩地扣除你的
全部工资， 并将这些钱用于
支付他人的 “顶班费”。

颜东岳 法官

员工因病履行请假手续
不能扣其工资给替班人公司拒开离职证明被判赔偿2.4万元

公开顶撞领导
换来一张辞退通知

2017年12月6日 ， 贾莹入职
绿洲公司。 当天， 双方签订一份
自即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的3
年 期 劳 动 合 同 。 合 同 约 定 其
试用期截至2018年3月5日， 试用
期月工资为 6000元 ， 转正后为
7000元。 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
和义务。

2018年5月18日 ， 贾莹收到
了绿洲公司发出的 《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 该通知载明： “由
于您在2018年5月18日下午拒绝
执行领导工作安排， 并在有客户
在场的情况下大声喧哗， 公开顶
撞领导， 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该行为违反了公司 《行政管理制
度》 及 《关于加强非业务部门人
员职责考核的暂行规定》 相关条
款。 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 现与
您解除劳动关系， 请您办理离职
手续 。 公司根据您的离职交接
单， 结算工资。”

此后， 绿洲公司向全体员工
发布了 《关于与贾莹解除劳动关
系的通知 》。 该通知的内容是 ：
“本公司员工贾莹， 于5月18日下
午拒绝执行领导工作安排， 并在
公司有客户在场的情况下大声喧
哗……现与该员工解除劳动关
系。 特此通告。”

同年5月19日， 贾莹填写员
工离职申请表和工作交接单， 办
理离职手续。

原以为跟绿洲公司的联系就
此结束了。 让贾莹没想到的是：
一张离职证明， 竟成了她入职新
公司的绊脚石。

因无离职证明
员工丧失工作机会

办理完离职手续， 贾莹开始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2018年5月30日 ， 经过多次
面试， 高日公司向贾莹发出录用

通知。 该通知载明： “贾莹， 你
好。 我单位正式通知你6月1日即
可入职。 我单位同意你在应聘时
提出的 8000元/月的薪金要求 ，
并从你入职之日起， 按照国家规
定的缴纳金额比例为你缴纳社保
和住房公积金。 请你尽快持身份
证、 学历证、 职称证和离职证明
等材料来我单位报到。 注意： 上
述各项证明均需出示原件。”

贾莹各种证明齐备， 唯独缺
少 应 当 由 绿 洲 公 司 出 具 的 离
职 证 明 。 她将相关情况告知高
日公司后， 高日公司同意再等一
段时间 。 然而 ， 到了约定的时
间， 贾莹还没拿到绿洲公司出具
的证明。

2018年7月2日， 高日公司书
面通知贾莹： “我单位于5月30
日通知你尽快持相关证件来报
到， 并办理入职手续……而你迟
迟拿不出原工作单位出具的离职
证明。 有关离职证明的事情， 我
单位已向你电话催促多次， 希望
你予以重视。”

同年9月1日， 高日公司再次
通知贾莹： “我单位于5月30日
通知你尽快持相关证件来报到，
办理入职手续。 截至目前……你
在原单位的离职证明还没有出
示。 我单位多次催促你提交离职
证明， 你也再三应诺， 可迟迟未
交。 如今， 距离我单位通知你入
职已有3个月之久， 该岗位不能
无限期地为你保留。 经研究， 我
单位正式通知你， 即日起取消你
的入职资格， 改为录用其他后备
人员。 特此告知。”

面对这种情况， 贾莹一纸诉
状将绿洲公司告上法庭。

在庭审过程中， 贾莹诉称，
因绿洲公司拒绝给她开具离职证
明， 导致她丧失新的工作机会。
为此， 她向法庭提交了高日公司
向她发出的一系列录用通知和催
交离职证明的通知。 此外， 她还
提交了自己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
记录。 该记录显示， 她在2018年
仅有1月至5月的缴费记录。

绿洲公司对贾莹提交的相关
证据均不予认可。 公司辩称， 其
开具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已经足
以证明双方合法解除了劳动关
系。 公司不存在拒绝为贾莹开具
离职证明， 且多次拒绝开具该证
明的行为。

对于贾莹主张的有离职证明
才能入职新单位和缴纳社保及公
积金， 绿洲公司认为， 该说法没
有法律依据， 并称没有任何法律
规定劳动者入职新公司需要提供
离职证明。

绿洲公司表示， 即使贾莹未
入职高日公司， 她也可以委托第
三方机构代缴社保及公积金， 并
不会影响其社保费用的正常缴
纳 。 因此 ， 贾莹提出的赔偿请
求，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绿洲公司辩称 ， 2018年期
间， 贾莹曾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
中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该案一直
到 2019年 12月才结束 。 由此来
看， 贾莹要求公司为她开具离职
证明是矛盾的。 此外， 绿洲公司
发现， 贾莹称其已经收到新单位
的入职通知， 但通过北京市工商
信息管理局网站查询并不存在这
个单位， 该单位不具有法定的用
工主体资格。

拒不履行法定义务
公司被判赔偿2.4万元

2019年12月5日 ， 贾莹以绿
洲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绿
洲公司： 1.赔偿其无法就业的工
资损失24000元 、 2018年6月1日
至8月31日无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损失7536元； 2.赔偿其自2018
年6月1日至8月31日无单位可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损失2880元； 3.
赔偿其2018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期间无法领取失业金的损失5600
元； 4.返还其2018年2月至5月的
工会会费80元。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

后， 于2020年初作出裁决， 驳回
了贾莹的各项仲裁请求。 贾莹对
此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 按照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证明。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 贾莹主张其于2018
年5月18日办理离职手续后，绿洲
公司未给她开具离职证明。 绿洲
公司辩称，其出具的《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及《关于与贾莹解除劳
动关系的通知》 即具有离职证明
的性质。根据上述通知的内容、行
文对象等， 法院没有采信绿洲公
司的意见， 认定绿洲公司未举证
证明其给贾莹开具了离职证明。
同时， 法院确认绿洲公司应赔偿
贾莹主张的工资损失。 因贾莹主
张的社保、公积金、失业金损失缺
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50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
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 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
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
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 办理工
作交接。 本案中， 贾莹与绿洲公
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5月18
日依法解除， 绿洲公司应当履行
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后合同义
务。 鉴于绿洲公司未尽法定义务
为贾莹出具离职证明， 且造成贾
莹无法到新单位入职的现实损
失。 经核算， 法院于近日判决绿
洲公司赔偿贾莹因无法就业造成
的工资损失24000元。

收到法院判决后， 绿洲公司
及贾莹均未上诉。 目前， 该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近日， 读者沈庆升致电本报
说， 半年前， 他入职一家药业公
司并担任柜面销售 ， 月薪 4600
元。 可是， 该药业公司并未以本
公司名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 而是委托第三方公司为他缴
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由于是第三方公司缴费， 沈
庆升感觉心中不踏实。 于是， 他
以 药 业 公 司 未 依 法 为 他 缴 纳
社 会 保险费为由提出辞职 ， 并
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此， 药
业公司称， 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
与 第 三 方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均为王某一人， 钱都是王某的，
谁缴费都一样， 因而拒绝了他的

要求。
沈庆升想知道， 药业公司该

不该向他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律分析
沈庆升的情况属于被迫辞

职， 药业公司应当向他支付经济
补偿金。 其原因是：

一方面， 由第三方公司代缴
社保费不合法。

《社会保险法》 第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
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 第10条规定： “职工应当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第58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
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

上述规定表明， 社会保险费
缴存主体应为用人单位。 沈庆升
在药业公司工作和支取工资， 其
与药业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
系， 他的用人单位是药业公司。
尽管药业公司的经营者与第三方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王某一
人 ， 但二者属于不同的用人单
位， 由第三方公司代缴社保费改
变了缴费主体， 该做法显然不符
合 《社会保险法 》 的规定 。 因
此， 应当认定药业公司未依法为

沈庆升缴纳社会保险费。
另一方面， 药业公司应当向

沈庆升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第3

项规定，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法第46条规
定，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由于药业公司未给沈庆升
缴社保费， 导致其提出辞职， 这
种情 形 属 于 被 迫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药 业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金。

潘家永 律师

委托其他单位代缴社保合法吗？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证明， 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可是， 现实中总有一些单位不知是出于什
么原因拒绝履行这项义务。 事实上， 如果用人单位由此导致劳动者不能顺利领取失业保险金或者入职新单
位， 这些损失需要用人单位予以赔偿。

今年38岁的贾莹 （化名） 就因原单位拒绝开具离职证明， 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她将原单位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工资损失24000元， 以及无法申领失业金等经济损失。


